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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6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开展 

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担保及差额补足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被担保人：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人：本公司。 

3、本次对外关联担保及差额补足金额：本公司拟为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就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当期优先

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息的差额部分承担支付义务并向该专项计划担保人瀚华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4、本次对外关联担保中间接对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担

保涉及反担保。 

5、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审批额度）为 73,000

万元（不含本次对外关联担保），其中为参股公司担保总额（审批额度）为 10，

000万元。 

6、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7、2018年 1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7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开展 

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担保及差额补足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汉康先生、

周景春先生回避表决。 

8、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关联担保及差额

补足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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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杭州千岛湖康

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盛小额贷款公司”）为满足其营运资金

以及小额微贷业务发展需要，拟以债权等权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行“华金-康盛小贷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产品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11,400

万元（暂定），次级资产支持证券规模600万元（暂定），产品期限2年期左右（设

循环购买安排，约前18个月为循环期，后6个月为兑付期）。公司作为差额支付

承诺人，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如发生差额支付启动事件，则应就专项计划账户资

金不足以支付当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息的差额部分承担支付义务。同时，本

公司和陈汉康先生、叶新法先生对该专项计划担保人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瀚华担保”）向购买专项计划的投资者就金融产品的到期兑付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向公司支付年利率0.8%的担保费。 

为保证上述融资及担保的顺利执行，同时降低上市公司担保风险，公司在签

署上述协议时，与康盛小额贷款公司部分主要股东（以下简称“反担保人”）签

署反担保协议，由反担保人以保证担保的方式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2、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    称：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住    所：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 88号公路大厦三楼 

3、法定代表人：陈汉康 

4、注册资本：贰亿壹仟万元 

5、实收资本：贰亿壹仟万元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在淳安县区域内依法从事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发展、

管理、财务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8、成立日期：2011年 7月 19日 

9、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 46.95%，杭州千岛湖混凝土有限公司持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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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华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0%，杭州千岛湖梓鑫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5%，杭

州宏原生态农业开发有公司持股 6%，淳安县个体劳动者协会持股 0.5%，其他 9

位自然人合计持股 21.55%。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由于本公司董事长陈汉康先生担任康盛小额贷款公

司董事长，康盛小额贷款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次为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提供

担保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11、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康盛小额贷款公司资产总额

为 35,731.64 万元，净资产 26,953.47 万元；2017 年度，康盛小额贷款公司营

业收入 2,988.50 万元，利润总额 2,720.23 万元，净利润 2,032.59 万元。以上

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反担保人一：淳安华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淳安县千岛湖南山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严华福 

反担保人二：杭州宏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建德市新安东路新安财富城 6幢 1401室 

法定代表人：余书花 

反担保人三：叶新法 

住所：淳安千岛湖紫荆花园 4幢 1单元 102室 

身份证号：33012719********** 

以上反担保人一、二、三合称“反担保人”。 

反担保人应担保人的请求，同意并确认以反担保人的身份自愿向担保人提供

反担保保证，与担保人签订以担保人为唯一受益人的、由反担保人提供保证的反

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成立，经担保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上述反担保人均具备履约能力。 

四、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专项计划成立之日起至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清偿义务完毕之

日，或计划管理人按照专项计划文件宣布专项计划未成功设立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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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4、反担保措施：康盛小额贷款公司部分主要股东为本公司此次对外关联担

保提供反担保。 

5、其他：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年利率 0.8%的担保费。 

正式担保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担保事项后与康盛小额贷款公

司共同协商确定，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 

五、拟签署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签署上述担保协议时，将同时与反担保人签署反担保协议。反担保协

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反担保人以保证担保的方式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2、若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未能及时向债权人清偿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 在

本公司代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向债权人清偿利息及其他有关费用等款项后 15 日

内，反担保人应无条件向本公司清偿该等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不得有任何异议，该等款项视为反担保

人对本公司的欠款。如本公司向债权人清偿为分期进行的，则反担保人应在每期

款项支付后的 15日内向担保人支付当期清偿款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 2018年 1月 26日，含上述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审批额度）为 85,000万元，占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的 40.97%；截止 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余额为 54,500万元，占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的 26.27%；若上述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且全部实施，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6,5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 32.05%。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数额。 

七、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若上述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全部实施，公

司对康盛小额贷款公司累计担保额（审批额度）为 22,000 万元，无其他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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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的《关于为参股公司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担保及差额补

足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1、对公司拟为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及差额补足

暨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营状况稳定健康、

投资回报良好，公司对其对外融资进行担保，有利于帮助康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

业务并增加公司收益。 

3、公司本次为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由康盛小额贷款公司部分主

要股东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4、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陈汉康先生、周景春先

生回避表决。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为康盛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保及差额补足暨关联交易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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